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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公

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以下简称《执业行为准则》）、《中国兵器装备

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以下简称《受托管理协议》）及其它相关

信息披露文件以及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

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和提供的相关资料等，由受托管理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或“受托管理人”）编制。中信建投证券编制

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来源于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有限公司提供的资料或说明。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信建投证券所作的

承诺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未经中信建投证券书面许可，不得将本报告用作其

他任何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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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受托管理的债券概况 

截至2017年末，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有限公司发行的由中信建投证券担任受托

管理人的债券包括：16兵装01、16兵装02、16兵装03、16兵装04、16兵装05、17

兵装01、17兵装02、17兵装04、17兵装05、17兵装06、17兵装07、17兵装08、17

兵装09等，债券具体情况见下表： 

表：受托管理债券概况 
 16 兵装 01 16 兵装 02 16 兵装 03 16 兵装 04 16 兵装 05 

债券名称 

中国兵器装备
集团公司 2016
年公司债券（第
一期）（品种一） 

中国兵器装备
集团公司 2016
年公司债券（第
一期）（品种二） 

中国兵器装备
集团公司 2016
年公司债券（第
二期）（品种一） 

中国兵器装备
集团公司 2016
年公司债券（第
二期）（品种二） 

中国兵器装备
集团公司 2016
年公司债券（第
二期）（品种三） 

核 准文 件
和 核准 规
模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1702 号”文核准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面
值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00 亿元（含 200 亿元）的公司债券 

债券期限 5（3+2）年 7（5+2）年 5（3+2）年 7（5+2）年 10 年 
发行规模 15 亿 20 亿 11 亿 14 亿 10 亿 
债券利率 2.89% 3.10% 2.92% 3.14% 3.39% 
计息方式 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还 本付 息
方式 

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付息日 

2017 年 2021 年
每年的 8 月 16
日；若投资者行
使 回 售 选 择
权，则其回售部
分债券的付息
日为 2017 年至
2019 年每年 8
月 16 日。如遇
非交易日，则顺
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
期间付息款项
不另计利息。 

2017 年至 2023
年每年的 8 月
16 日；若投资者
行使回售选择
权，则其回售部
分债券的付息
日为 2017 年至
2021 年每年 8
月 16 日。如遇
非交易日，则顺
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
期间付息款项
不另计利息。 

2017 年至 2021
年每年的 10 月
17 日；若投资者
行使回售选择
权，则其回售部
分债券的付息
日为 2017 年至
2019 年每年 10
月 17 日。如遇
非交易日，则顺
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
期间付息款项
不另计利息。 

2017 年至 2023
年每年的 10 月
17 日；若投资者
行使回售选择
权，则其回售部
分债券的付息
日为 2017 年至
2021 年每年 10
月 17 日。如遇
非交易日，则顺
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
期间付息款项
不另计利息。 

2017 年至 2026
年每年的 10 月
17 日。如遇非交
易日，则顺延至
其后的第 1个交
易日；顺延期间
付息款项不另
计利息。 

担保方式 无担保 
发 行时 信
用级别 

AAA/AAA AAA/AAA AAA/AAA AAA/AAA AAA/AAA 

跟 踪评 级
情况 

AAA/AAA（2018
年 6 月 22 日） 

AAA/AAA（2018
年 6 月 22 日） 

AAA/AAA（2018
年 6 月 22 日） 

AAA/AAA（2018
年 6 月 22 日） 

AAA/AAA（2018
年 6 月 22 日） 



 

 
 17 兵装 01 17 兵装 02 17 兵装 04 17 兵装 05 17 兵装 06 

债券名称 

中国兵器装备集
团公司 2017 年
公司债券（第一
期）（品种一） 

中国兵器装备集
团公司 2017 年
公司债券（第一
期）（品种二） 

中国兵器装
备集团公司
2017 年公司
债券（第二
期）（品种二） 

中国兵器装备集
团公司 2017 年
公司债券（第三
期）（品种一） 

中国兵器装
备集团公司
2017 年公司
债券（第三
期）（品种二） 

核准文件和
核准规模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1702 号”文核准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
面值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00 亿元（含 200 亿元）的公司债券 

债券期限 3（2+1）年 5（3+2）年 10 年 5（3+2）年 10 年 
发行规模 20 亿 20 亿 20 亿 20 亿 20 亿 
债券利率 4.45% 4.60% 5.04% 4.55% 4.90% 
计息方式 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还本付息方
式 

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付息日 

2018 年至 2020
年每年的 4 月 19
日；若投资者行
使回售选择权，
则其回售部分债
券的付息日为
2018 年至 2019
年每年 4 月 19
日。如遇非交易
日，则顺延至其
后的第 1 个交易
日；顺延期间付
息款项不另计利
息。 

2018 年至 2022
年每年的 4 月 19
日；若投资者行
使回售选择权，
则其回售部分债
券的付息日为
2018 年至 2020
年每年的 4 月 19
日。如遇非交易
日，则顺延至其
后的第 1 个交易
日；顺延期间付
息款项不另计利
息。 

2018 年 至
2027 年每年
的 6 月 6 日；
如遇非交易
日，则顺延至
其后的第 1个
交易日；顺延
期间付息款
项不另计利
息。 

2018 年至 2022
年每年的 7 月 13
日；若投资者行
使回售选择权，
则其回售部分债
券的付息日为
2018 年至 2020
年每年 7 月 13
日。如遇非交易
日，则顺延至其
后的第 1 个交易
日；顺延期间付
息款项不另计利
息。 

2018 年 至
2027 年每年
的 7 月 13
日；如遇非交
易日，则顺延
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
延期间付息
款项不另计
利息。 

担保方式 无担保 
发行时信用
级别 

AAA/AAA AAA/AAA AAA/AAA AAA/AAA AAA/AAA 

跟踪评级情
况 

AAA/AAA（2018
年 6 月 22 日） 

AAA/AAA（2018
年 6 月 22 日） 

AAA/AAA
（2018 年 6 月

22 日） 

AAA/AAA（2018
年 6 月 22 日） 

AAA/AAA
（2018 年 6 月

22 日） 
 

 17 兵装 07 17 兵装 08 17 兵装 09 

债券名称 
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
2017 年公司债券（第四期）
（品种一） 

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
2017 年公司债券（第四
期）（品种二） 

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
司2017年公司债券（第
四期）（品种三） 

核准文件和核准
规模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1702 号”文核准向合格投资者公
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00 亿元（含 200 亿元）的公司债券 

债券期限 5（3+2）年 7（5+2）年 10 年 
发行规模 15 亿 9 亿 6 亿 



 

债券利率 4.70% 4.85% 5.00% 
计息方式 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还本付息方式 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付息日 

2018 年至 2022 年每年的 9
月 18 日；若投资者行使回
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
券的付息日为 2018 年至
2020 年每年 9 月 18 日。如
遇非交易日，则顺延至其后
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
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2018年至 2024年每年的9
月 18 日；若投资者行使回
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
债券的付息日为 2018 年
至 2022 年每年 9 月 18
日。如遇非交易日，则顺
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
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
另计利息。 

2018 年至 2027 年每
年的 9 月 18 日。如遇
非交易日，则顺延至
其后的第 1 个交易
日；顺延期间付息款
项不另计利息。 

担保方式 无担保 
发行时信用级别 AAA/AAA AAA/AAA AAA/AAA 

跟踪评级情况 
AAA/AAA（2018 年 6 月 22
日） 

AAA/AAA（2018 年 6 月

22 日） 
AAA/AAA（2018 年 6
月 22 日） 

 

二、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依据《管理办法》、《执业行为准则》和其他相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自律规则的规定以及《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持续跟踪发

行人的资信状况、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公司债券本息偿付情况及偿债保障措施实

施情况等，并督促发行人履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受托管理协议中所约定的义

务，积极行使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三、发行人 2017 年度经营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 2017 年度经营情况 

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包括汽车、摩托车、光电、输变电等产品生产销售。发

行人 2017 年经营业务构成情况如下表所示。2017 年公司最主要的收入来源为汽

车及零配件板块。受摩托车行业整体衰退的影响，公司计划逐步退出该板块。 

表：2017 年发行人总体经营数据 

单位：亿元、% 



 

项目 
2017 年 

收入 成本 收入占比 
主营业务 

汽车及零配件业务 2,453.86 1,917.08 84.19 
摩托车及零配件业务 67.62 57.89 2.32 
输变电及新能源业务 55.55 45.75 1.91 
光电业务 24.63 20.08 0.85 
其他 313.08 254.26 10.74 
主营业务小计 2,914.74 2,295.06 100.00 

其他业务 
材料销售 56.05 39.41 79.79 
提供劳务 1.95 1.13 2.78 
租赁 3.72 1.38 5.30 
其他业务小计 70.25 45.29 100.00 
合计 2,984.99 2,340.35 - 

发行人汽车业务主要为子公司长安汽车经营下的汽车产业，形成了以轿车、

微车、客车、轻卡、专用车等为主的完整产品谱系。业务模式包括整车的研发、

制造和销售以及发动机的研发、生产，并利用自身主机厂优势积极发展包括电子

商务、分时租赁等新业务。2017 年，长安汽车销售汽车 287.2 万辆，市占率达

9.95%，排名中国汽车集团第四。其中，长安品牌汽车销售 166.3 万辆，排名中

国品牌汽车第一。 

发行人输变电业务的经营主体主要为上市公司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

公司。主要业务为大型电力变压器及配件的制造与销售。输变电业务是发行人的

传统优势业务，尤其在高电压、大容量变压器制造领域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 

发行人光电产业主要运营主体为利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和成都光明光电股

份有限公司。公司光电产业主要产品为军、民用光电材料和工业用贵金属制品。

利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是全球投影显示领域光学元件配套最齐全的企业，数码光

学精密零组件世界市场占有率稳居领先地位，光学薄膜装备水平与规模化生产能

力国内领先。成都光明光电股份有限公司拥有国内同行业唯一的国家级企业技术

中心，技术和研发能力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 

（二）发行人 2017 年度财务状况 

截至 2017 年末，发行人总资产为 36,724,246.99 万元，总负债 25,324,923.24



 

万元，所有者权益 11,399,323.75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29,849,882.95 万元，净利

润 170.75 万元。 

表：发行人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度/末 2016 年度/末 
增减变动情

况 
流动资产合计    18,143,796.63    18,684,143.73 -2.89 
非流动资产合计    18,580,450.36    17,353,132.69 7.07 
资产总计    36,724,246.99    36,037,276.43 1.91 
流动负债合计    19,414,968.86    20,916,983.81 -7.18 
非流动负债合计     5,909,954.38     4,275,786.09 38.22 
负债合计    25,324,923.24    25,192,769.90 0.52 
所有者权益合计    11,399,323.75    10,844,506.53 5.12 
营业收入    29,849,882.95    47,001,363.36 -36.49 
营业利润     2,195,063.87     2,656,561.72 -17.37 
利润总额     2,125,863.22     3,055,321.79 -30.42 
净利润     1,707,523.25     2,381,784.79 -28.3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00,888.31     3,629,671.81 -72.4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70,111.19    -3,776,125.84 -63.72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26,828.89      134,669.53 -713.97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208,610.57          16,239.82 -7,542.27 

四、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17 年末，发行人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披露用途与最终用途情况如下表

所示： 

表：16 兵装 01、16 兵装 02 募集资金使用状况 

债券简称：16 兵装 01、16 兵装 02 

发行金额：35.00 亿元 

募集资金核准用途 募集资金最终用途 

具体用途： 金额 具体用途： 金额 

补充营运资金 35.00 亿元 补充营运资金 35.00 亿元 

表：16 兵装 03、16 兵装 04、16 兵装 05 募集资金使用状况 



 

债券简称：16 兵装 03、16 兵装 04、16 兵装 05 
发行金额：35.00 亿元 

募集资金核准用途 募集资金最终用途 
具体用途： 金额 具体用途： 金额 
偿还发行人及下属子公司债
务 

30.00 亿元 
偿还发行人及下属子公司债
务 

30.00 亿元 

补充发行人及下属子公司营
运资金 

5.00 亿元 
补充发行人及下属子公司营
运资金 

5.00 亿元 

表：17 兵装 01、17 兵装 02 募集资金使用状况 

债券简称：17 兵装 01、17 兵装 02 
发行金额：40.00 亿元 

募集资金核准用途 募集资金最终用途 
具体用途： 金额 具体用途： 金额 
偿还发行人及下属子公司债
务 

25.00 亿元 
偿还发行人及下属子公司债
务 

25.00 亿元 

补充发行人及下属子公司营
运资金 

15.00 亿元 
补充发行人及下属子公司营
运资金 

15.00 亿元 

表：17 兵装 04 募集资金使用状况 

债券简称：17 兵装 04 
发行金额：20.00 亿元 

募集资金核准用途 募集资金最终用途 
具体用途： 金额 具体用途： 金额 
偿还发行人及下属子公司债
务 

20.00 亿元 
偿还发行人及下属子公司债
务 

20.00 亿元 

表：17 兵装 05、17 兵装 06 募集资金使用状况 

债券简称：17 兵装 05、17 兵装 06 
发行金额：40.00 亿元 

募集资金核准用途 募集资金最终用途 
具体用途： 金额 具体用途： 金额 
偿还发行人及下属子公司债
务 

29.00 亿元 
偿还发行人及下属子公司债
务 

29.00 亿元 

补充发行人及下属子公司营
运资金 

11.00 亿元 
补充发行人及下属子公司营
运资金 

11.00 亿元 

表：17 兵装 07、17 兵装 08、17 兵装 09 募集资金使用状况 

债券简称：17 兵装 07、17 兵装 08、17 兵装 09 
发行金额：30.00 亿元 

募集资金核准用途 募集资金实最终用途 
具体用途： 金额 具体用途： 金额 
偿还发行人及下属子公司债 25.00 亿元 偿还发行人及下属子公司债 25.00 亿元 



 

务 务 
补充发行人及下属子公司营
运资金 

5.00 亿元 
补充发行人及下属子公司营
运资金 

5.00 亿元 

发行人 16 兵装 01、16 兵装 02、16 兵装 03、16 兵装 04、16 兵装 05、17

兵装 01、17 兵装 02、17 兵装 04、17 兵装 05、17 兵装 06、17 兵装 07、17 兵装

08、17 兵装 09 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实际用途与核准用途一致。截至 2017 年末，

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 

（二）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发行人、受托管理人与监管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翠微路支

行）于 2016 年 8 月签订《关于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账户及

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三方监管协议》）。发行人于 2016 年 8 月 8 日在

监管银行的下级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翠微路公主坟支行开立募

集资金专项账户。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行正常。 

五、内外部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 

（一）内外部增信机制及变动情况 

16 兵装 01、16 兵装 02、16 兵装 03、16 兵装 04、16 兵装 05、17 兵装 01、

17 兵装 02、17 兵装 04、17 兵装 05、17 兵装 06、17 兵装 07、17 兵装 08 和 17

兵装 09 公司债券未设置增信机制。 

（二）偿债保障措施及变动情况 

为了充分、有效地维护本次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发行人为 16 兵装 01、

16 兵装 02、16 兵装 03、16 兵装 04、16 兵装 05、17 兵装 01、17 兵装 02、17

兵装 04、17 兵装 05、17 兵装 06、17 兵装 07、17 兵装 08 和 17 兵装 09 公司债

券的按时、足额偿付制定了一系列工作计划，形成了一套确保债券安全兑付的保

障措施。 

1、专门部门负责偿付工作 

发行人指定财务部牵头负责协调债券的偿付工作，并协调公司其他相关部门

在每年的财务预算中落实安排每期债券本息的偿付资金，保证本息的如期偿付，



 

保障债券持有人的利益。 

2、设立偿债专项账户并严格执行资金管理计划 

发行人将设定募集资金和偿债专项账户，每期债券本息的偿付将主要来源于

发行人日常经营所产生的现金流。每期债券发行后，发行人将优化资产负债管理、

加强流动性管理和募集资金使用等资金管理，保证资金按计划调度，及时、足额

地准备偿债资金用于每年的利息支付以及到期本金的兑付，保障投资者的利益。 

3、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发行人已按照《管理办法》的规定与债券受托管理人为债券制定了《债券持

有人会议规则》，约定债券持有人通过债券持有人会议行使权利的范围、程序和

其他重要事项，为保障公司债券本息及时足额偿付做出了合理的制度安排。 

4、充分发挥债券受托管理人的作用 

发行人按照《管理办法》的要求，聘请中信建投证券担任债券的债券受托管

理人，并与中信建投证券订立了《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在债券存续期限内，由

债券受托管理人依照协议的约定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利益。 

5、严格信息披露 

发行人将遵循真实、准确、完整的信息披露原则，按《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进行重大事项信息披露，使公司偿债能力、募集资金使

用等情况受到债券持有人、债券受托管理人和股东的监督，防范偿债风险。 

6、募集资金监管机制 

每期债券发行前，发行人在债券发行前在资金监管银行处开设募集资金专项

账户，并由发行人、受托管理人及资金监管银行签订《账户及资金监管协议》；

募集资金使用过程中，监管银行需履行及时通知义务，受托管理人有权查询及检

查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监督发行人募集资金的使用，保证募集资金用于募集说明

书约定用途。 

报告期内，发行人 16 兵装 01、16 兵装 02、16 兵装 03、16 兵装 04、16 兵

装 05、17 兵装 01、17 兵装 02、17 兵装 04、17 兵装 05、17 兵装 06、17 兵装

07、17 兵装 08 和 17 兵装 09 公司债券偿债保障措施未发生重大变化。 



 

六、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及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 

（一）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 

1、偿债保障措施 

16 兵装 01、16 兵装 02、16 兵装 03、16 兵装 04、16 兵装 05、17 兵装 01、

17 兵装 02、17 兵装 04、17 兵装 05、17 兵装 06、17 兵装 07、17 兵装 08 和 17

兵装 09 偿债保障措施详见“五、内外部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发生重大变化

的情况”“（二）偿债保障措施及变动情况”中的描述。 

2、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的公司债券的偿债计划及其他偿债保障措施与募集说明书

中披露的内容一致，未发生变更，且均得到有效执行。 

（1）专门部门负责偿付工作 

发行人指定财务部牵头负责协调债券的偿付工作，并协调公司其他相关部门

在每年的财务预算中落实安排每期债券本息的偿付资金。 

发行人于 2017 年 8 月 9 日发布 16 兵装 01、16 兵装 02 付息公告《中国兵器

装备集团公司 2016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2017 年付息公告》，并于 2017 年 8 月

16 日完成付息工作。 

发行人于 2017 年 10 月 10 日发布 16 兵装 03、16 兵装 04、16 兵装 05 付息

公告《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 2016 年公司债券（第二期）2017 年付息公告》，

并于 2017 年 10 月 17 日完成付息工作。 

2、设立专项账户并严格执行资金管理计划 

发行人设定了募集资金和偿债专项账户，报告期内偿付资金的提取和划转均

通过专项账户。各期债券本息的偿付将主要来源于发行人日常经营所产生的现金

流。发行人报告期内经营正常，现金流充沛，债券还本付息义务均按时履行。 

3、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发行人已按照《管理办法》的规定与债券受托管理人为债券制定了《债券持

有人会议规则》，约定债券持有人通过债券持有人会议行使权利的范围、程序和



 

其他重要事项，为保障公司债券本息及时足额偿付做出了合理的制度安排。 

4、充分发挥债券受托管理人的作用 

发行人按照《管理办法》的要求，聘请中信建投证券担任债券的债券受托管

理人，并与中信建投证券订立了《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在债券存续期限内，由

债券受托管理人依照协议的约定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利益。 

5、严格信息披露 

发行人遵循真实、准确、完整的信息披露原则，按《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及

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进行重大事项信息披露，使公司偿债能力、募集资金使用

等情况受到债券持有人、债券受托管理人和股东的监督，防范偿债风险。 

6、募集资金监管机制 

每期债券发行前，发行人在资金监管银行处开设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由

发行人、受托管理人及资金监管银行签订《账户及资金监管协议》。 

报告期内，16 兵装 01、16 兵装 02、16 兵装 03、16 兵装 04 和 16 兵装 05

的资金提取严格按募集说明书约定实施，与募集说明书的相关承诺相一致。 

偿债保障措施均得到有效执行。 

（二）16 兵装 01、16 兵装 02、16 兵装 03、16 兵装 04、16 兵装 05、17 兵

装 01、17 兵装 02、17 兵装 04、17 兵装 05、17 兵装 06、17 兵装 07、17 兵装

08 和 17 兵装 09 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 

1、本息偿付安排 

16 兵装 01、16 兵装 02、16 兵装 03、16 兵装 04、16 兵装 05、17 兵装 01、

17 兵装 02、17 兵装 04、17 兵装 05、17 兵装 06、17 兵装 07、17 兵装 08 和 17

兵装 09 的本息偿付安排详见“一、受托管理的债券概况”。 

2、报告期内本息偿付情况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及时督促发行人按时履约，在付息前均通过邮件提示

发行人开展付息准备工作，未发生预计发行人不能偿还债务的情况。发行人已于

2017 年 8 月 16 日偿付 16 兵装 01、16 兵装 02 的利息，于 2017 年 8 月 17 日支

付 16 兵装 03、16 兵装 04、16 兵装 05 的利息。 



 

报告期内，17 兵装 01、17 兵装 02、17 兵装 04、17 兵装 05、17 兵装 06、

17 兵装 07、17 兵装 08 和 17 兵装 09 尚未到付息日，未进行本息偿付。 

七、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其他义务 

无。 

八、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的情况 

2017 年度，发行人未发生须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事项，未召开债券持有

人会议。 

九、发行人出现重大事项的情况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持续关注发行人资信状况，监测发行人是否发生重大

事项，定期全面核查发行人重大事项发生情况，持续关注发行人各项信息。受托

管理人持续督导发行人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履行公告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的

职责。 

报告期内发行人出现重大事项共4次，发布关于重大事项的临时公告6次，受

托管理人相应公告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5次。 

（一）中国北方工业公司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1、基本情况 

2016年11月15日，发行人收到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的《中国

北方工业公司改制重组启动会专题会议纪要》。根据该会议纪要，发行人元子公

司中国北方工业公司（以下简称“北方工业公司”）的改制工作正式启动。 

根据兵装集团、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以下简称“兵器工业”）和中国国

新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国新公司”）签署的三方协议，北方工业公司

完成改制后，三方持股比例分别为37.5%、56.7%和5.8%。2016年12月，兵器工



 

业和国新公司增资款项入账。 

鉴于上述事项，2017年2月，经与发行人2016年审计机构确认，自2016年12

月起北方工业公司将不再纳入兵装集团2016年审计报告合并范围，北方工业公司

纳入合并期间为2016年1-11月。 

2、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受托管理人获知发行人拟不再将北方工业公司纳入合并范围后，及时开展进

一步核查，通过询问发行人，查阅相关决议文件，获得解释说明和相关证据，确

认发行人已不再对北方工业公司有控制权，北方工业公司不再满足并表条件，督

促发行人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信息披露义务 

发行人于 2017 年 2 月 28 日发布《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关于子公司中国北方工

业公司不再纳入合并范围的公告》，受托管理人于 2017 年 2 月 28 日发布临时受

托管理报告。 

（二）更换中介机构 

1、基本情况 

2017 年 2 月，发行人发布临时公告拟变更 2016 年审计机构，审计机构将由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变更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发行人此次审计机构变更系公司正常业务开展需求，并经发行人内部有权

机构决策通过。 

2、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由于该事项不属于《受托管理协议》约定的需发布受托报告的重大事项，受

托管理人未发布临时受托管理报告。 

3、信息披露情况 

就此事项，发行人于 2017 年 2 月 27 日披露了《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关于

中介机构发生变更的公告》。 



 

（三）董事长、总经理变更 

1、基本情况 

2017 年 6 月，根据国务院国人字【2017】80 号文，发行人原法人代表、董

事长、党组书记唐登杰同志不再担任兵装集团董事长职务。 

2017 年 8 月，发行人收到上级单位相关任命文件，徐平同志任中国兵器装

备集团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徐留平同志不再担任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董事、

总经理、党组副书记职务。 

2017 年 9 月 27 日，发行人收到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下发的最新营业执照，

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兵装集团法定代表人由唐登杰变更为徐平。 

2、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受托管理人获知发行人法人代表、董事长、党组书记、总经理变更后，及时

开展进一步核查，通过询问发行人，查阅相关任命文件和营业执照，获得解释说

明和相关证据，确认发行人已经变更法人代表、董事长、党组书记、总经理，督

促发行人及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3、信息披露情况 

就此事项，发行人于 2017 年 6 月 21 日、2017 年 8 月 9 日和 2017 年 9 月 29

日披露了《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董事长发生变动的公告》、《中国兵器装备集团

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发生变动的公告》和《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法定代表人变

更的公告》，受托管理人于 2017 年 6 月 22 日、2017 年 8 月 11 日和 2017 年 10

月 10 日披露了对应的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四）公司改制及名称变更 

1、基本情况 

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全民所有制企业基本完成公司制改制的重大决定和

国务院国资委有关工作部署，经国务院国资委批复同意，发行人完成了公司制改

制，已于 2017年 12月 28日在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有关变更事宜如下：发行人企业类型由全民所有制企业变更为国有独资公司；

中文名称“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变更为“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有限公司”，名称变

更不涉及公司已发行债券的债券名称、债券简称及债券代码变更；公司注册资本

由 185.5458 亿元变更为 353 亿元；改制和更名后，原有业务、资产、资质、债

权、债务均由改制后公司继承，出资人、公司住所、法定代表人均不变。 

2、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受托管理人获知发行人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后，及时开展进一步核查，通过询

问发行人，查阅营业执照和章程，获得解释说明和相关证据，确认发行人企业性

质、企业名称等信息已变更，督促发行人及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3、信息披露情况 

就此事项，发行人于 2018 年 1 月 2 日于上交所网站发布了《中国兵器装备

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名称变更的公告》。受托管理人于 2018 年 1 月 5 日发布了对应

的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十、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 

无。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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